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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建立数学模型，主要分析保险人在偿付能力不足的条件下选择是否进行再保险时

对投保人的最优监管水平．同时结合实际，提出一些关于加强保险人道德水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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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提到保险欺诈，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保险欺诈行为．然而，近年来保险公司的欺诈行
为也屡见不鲜［1］．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保险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在保险交易中，可以依据保险合同双方将信
息不对称分为两类: 一类是因为保险标的通常被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所控制，而保险人不容易了解保险标的风

险状况的信息不对称; 另一类是由于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不了解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的信息不对称［2］． 本文
主要在第 2 种情况下进行分析．
绝大部分保险人自身财富水平和承担风险能力有限，会通过购买再保险分散风险［3 － 4］，因此再保险人

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对保险人的监管水平进行监督，避免因保险人道德水平不高，给自身带来经济损失．本文
提到的道德水平有两层含义: 一是保险人的偿付能力是否充足;二是保险人在承保期间，对投保人的监管水平．

1 模型的假设条件

本文中，假设只有一位保险人和再保险人，且投保人为同质的，仅要求赔付一次保险金．其他具体假设条
件为:

1) 假设保险人为风险厌恶者，财富水平 s，且 s ＞ 0，也可视为偿付水平为 s，效用函数的形式为 u( s) =
－ γe － γs，γ ＞ 0，则有 u'( s) = γ2e － γs ＞ 0，u″( x) = － γ3e － γs ＜ 0，绝对风险厌恶系数为 γ［5］．令再保险人是风险中
性的，且其期望利润为零．

2) 假设保险人对投保人进行监管的成本为 c，且 c≥0．因为保险人对投保人的监管水平决定着其赔付
率，所以可以假设保险人对投保人的赔付率为 p( c) ．一般来说，监管成本越多，则监管水平越高，赔付事件发
生的概率越小，即 p'( c) ＜ 0，p″( c) ＞ 0．若赔付事件发生，赔付额为定值 α，赔付率为p( c) ，那么赔付事件未发
生( 赔付额为零) 的概率为 h = p( 0) = 1 － p( c) ．同时，令

p( c) = h·exp( － λc) ， ( 1)
应注意到这里的参数 λ ＞ γ．

3) 若保险人进行再保险，则令保险人交付给再保险人的保费为 π．当赔付事件发生时，保险人赔付给投
保人的保险金为 α，从再保险人处得到的保险金额为 β( β≤α) ．且假设保费的形式为 π = p( c) ·β，可知再保
险的保费 π是保险人监管成本 c和再保险金 β的函数，亦可记为 π = π( c，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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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1 设使保险人对投保人赔付最小，期望效用最大的最优监管成本为 c* ，称 c* 为有效监管成本，其
表达式为 c* = ( ln( λhα) ) /λ．

2 保险人偿付能力不足时保险人的监管水平

当保险人的偿付能力不足时，由于受到自身财富水平的限制，不能承担投保人损失发生时应赔付的保险

金额，此时有 s ＜ α．有时虽然保险人进行了再保险，但因受到签订合同中再保险金的限制，也不能完全赔付
投保人的保险金．一旦投保人发生损失且要求赔偿，保险人只能赔付 s．
当保险人的偿付水平 s = α时，因为保险人是厌恶风险的，所以只要其进行再保险一定能提高自身的效

用水平; 当保险人的偿付水平 s≤c + p( c) ·α时，进行再保险会使自身效用水平降低，故存在某一偿付水平
s0 ( c + p( c) ·α ＜ s0 ＜ α) 为是否进行再保险的临界点，使( 2) 式成立，

p( c) ·u( － c) +［1 － p( c) ］·u( s0 － c) = p( c) ·u( s0 － α － c － π + β) +［1 － p( c) ］·u( s0 － c － π) ． ( 2)
2． 1 不进行再保险时的监管成本
从自身效用出发，保险人不进行再保险需要满足的条件是

p( c) ·u( － c) +［1 － p( c) ］·u( s － c) ＞ p( c) ·u( s － α － c － π + β) +［1 － p( c) ］·u( s － c － π) ． ( 3)
当保险人偿付能力不足时，无法对投保人进行足额的赔付，投保人不能得到的保险金额为 α － s．由此可

得，保险人能够赔付的保险金的期望为 p( c) s，投保人自行承担的赔偿为 p( c) ·( α － s) ．此种情形下，保险人
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需要做的是选择合适的监管水平，即

max E［u( c) ］= p( c) ·u( － c) +［1 － p( c) ］·u( s － c) ． ( 4)
定理 1 当保险人偿付能力不足且不进行再保险时，存在临界财富水平 s* 使其选择是否对投保人进行

监管，且 s* = 1
γ
ln ( λ － γ) h + γ
( λ － γ) h

．当 s∈( 0，s* ) 时，则保险人不会对投保人进行监管，即 c = 0; 当 s∈( s* ，α)

时，则保险人会对投保人进行监管，且监管成本 c = 1
λ
ln［h

γ
( λ － γ) ( eγs － 1) ］．

证明 对式( 4) 两边求 c的一阶导数，可得
( E［u( c) ］) ' = － p'( c) ［u( s － c) － u( － c) ］－{ ［1 － p( c) ］u'( s － c) + p( c) ·u'( － c) } ． ( 5)

若 s = 0，则有( E［u( c) ］) ' c = 0 = － u'( 0) = － γ2 ＜ 0，可知保险人财富足够少时，其会选择不监管，即 c =
0; 保险人的财富很少时，期望赔付的保险金也很少，想通过提高监管程度来降低赔付的保险金幅度也很小，
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其会不进行监管，即 c = 0．因此，可以认为有一临界财富水平 s* 使其选择是否监管．可
以通过模型( 6) 求得

( E［u( c) ］) ' c = 0 = － p'( 0) ［u( s) － u( 0) ］－{ ［1 － p( 0) ］u'( s) + p( c) ·u'( 0) } = 0． ( 6)
把式( 1) 和保险人的效用函数 u( s) = － γe － γs代入式( 6) ，从而临界财富水平( 即临界偿付水平) s* 为

s* = 1
γ
ln ( λ － γ) h + γ
( λ － γ) h

． ( 7)

若 s∈( s* ，α) 时，则偿付水平为 s的保险人会对投保人进行一定的监管，即监管成本 c ＞ 0．此时可求出
使保险人效用最大化的监管成本满足一阶最优条件，由式 ( 7) 有

－ p'( c) ［u( s － c) － u( － c) ］－ p( c) ·u'( － c) －［1 － p( c) ］·u'( s － c) = 0． ( 8)

把式( 1) 和保险人的效用函数 u( s) = － γe － γs代入式( 8) ，可得 c = 1
λ
ln［h

γ
( λ － γ) ( eγs － 1) ］．

从上式的结果可知，当保险人的偿付能力不足时，如果其对投保人进行一定的监管，那么监管水平与不

监管时的赔付概率 h以及自身偿付水平 s成正相关．并且赔付概率 h越大，对投保人赔付的期望降低幅度就
越大，保险人就会愿意进行高水平的监管工作; 保险人的偿付水平越高，其承担的赔付责任比重越大，其所逃

脱的责任越少，这种情况下提高监管水平就会大幅地减少自己的赔付金额．因此，保险人是很愿意进行高水
平的监管的．
2． 2 进行再保险时的监管成本
若保险人进行了再保险，再保险人就会在投保人发生损失且要求赔偿时，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这样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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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解决保险人因财富水平有限导致的偿还能力不足的问题．若其进行再保险，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需满
足( 9) 式，

p( c) ·u( － c) +［1 － p( c) ］·u( s － c) ＜ p( c) ·u( s － α － c － π + β) +［1 － p( c) ］·u( s － c － π) ． ( 9)
从 2． 1 节的分析可知，不等式( 9) 与 s0 ＜ s ＜ α等价．当投保人不要求赔付时，保险人的财富水平为s － π;

当投保人要求保险人理赔时，保险人的财富水平变为 s － π － α + β．那么，保险人此种情况下的期望效用模型
为 E［u( c) ］= p( c) ·u( s － α － c － π + β) +［1 － p( c) ］·u( s － c － π) ．
与保险人对投保人的行为进行监管一样，再保险人也会对保险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假设存在一个随机变

量 θ，表示再保险人能够监督到的保险人对投保人监管水平，因为变量 θ 与再保险人实施监督的时间有关，
所以再保险人监督到的保险人的监管水平与保险人真实情况的监管水平是存在差异的，即为 θ － c．
定义 2 设 θ = c + ε，其中 ε为随机扰动项，其分布依赖于 c．若 ε = 0，则称再保险人对保险人是完全监

督的，即再保险人的监督水平与保险人的监管水平无差异; 若 ε特别大，则称再保险人对保险人是完全不能
监督的，即再保险人的监督水平与保险人的监管水平无关．
定理 2 当保险人偿付水平不足且满足条件 s∈( s0，α) 和 θ = c时，则有 β = α，c = ( ln( λhα) ) /λ．
证明 当 θ = c时，有 π = π( c，β) = p( c) ·β．保险人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满足的数学模型为

max E［u( c，β) ］=［1 － p( c) ］·u［s － c － p( c) ·β］+ p( c) ·u［s － α － c － p( c) ·β + β］， ( 10)
对式( 10) 两端分别求 c和 β的一阶偏导数且令偏导数为 0，有

Eu
c

= － p'( c) ·{ u［s － c － p( c) ·β］－ u［s － c － α － p( c) ·β + β］} －

{ ［1 － p( c) ］·u'［s － c － p( c) ·β］+ p( c) ·u'［s － c － α －
p( c) ·β + β］}·［1 + p'( c) ·β］= 0， ( 11)

Eu
β

= p( c) ·［1 － p( c) ］·u'［s － c － α － p( c) ·β + β］－［1 － p( c) ］·p( c) ·u'［s － c － p( c) ·β］= 0， ( 12)

把式( 1) 和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代入式( 11) 和式( 12) ，可得 β = α，c = ( ln( λhα) ) /λ．
由此可知，若再保险人能完全监督到保险人的监管水平，那么保险人会转移全部的风险，投全额的再保

险，同时对投保人进行有效地监督．
定理 3 当保险人偿付水平不足且满足条件 s∈( s0，α) 及 θ与 c无关时，则有

β = α － 1
γ
ln［ π'( β) ·λ

π'( β) ·λ － γ
］，c = 1

λ
ln［ ( λ － γ) ·h

λ·π'( β) － γ
］．

证明 当 θ与 c无关时，有 π = π( β) = p( c) ·β．即在再保险人完全不能监督时，保险人支付的再保险
费仅与再保险合同上规定的再保险金 β有关．保险人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满足的模型为

max E［u( c，β) ］=［1 － p( c) ］·u［s － c － π( β) ］+ p( c) ·u［s － α － c － π( β) + β］． ( 13)
同理，对式( 13) 两端分别求 c和 β的一阶偏导数且令偏导数为 0，有

Eu
c

= － p'( c) ·{ u［s － c － π( β) ］－ u［s － c － α － π( β) + β］} －

［1 － p( c) ］·u'［s － c － π( β) ］－ p( c) ·u'［s － c － α － π( β) + β］= 0， ( 14)
Eu
β

= p( c) ·［1 － π'( β) ］·u'［s － c － α － π( β) + β］－［1 － p( c) ］·π'( β) ·u'［s － c － π( β) ］= 0， ( 15)

把式( 1) 和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代入式( 14) 和式( 15) ，解方程组可得

β = α － 1
γ
ln［ π'( β) ·λ

π'( β) ·λ － γ
］，c = 1

λ
ln［ ( λ － γ) ·h

λ·π'( β) － γ
］．

由此可知，若再保险人完全不能监督到保险人的监管水平，那么保险人仅会进行部分的再保险．

3 保险人偿付能力充足时保险人的监管水平

第 2 节分析了保险人偿付能力不足时存在道德风险，这是一种保险人的欺诈方式．然而，当保险人偿付
能力充足时，由于其道德水平低下，为了自身利益，也会有欺诈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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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不进行再保险时的监管成本
利用效用理论可知，保险人不进行再保险时应满足条件是

p( c) ·u( s － α － c) +［1 － p( c) ］·u( s － c) ＞ p( c) ·u( s － α － c － π + β) +［1 － p( c) ］·u( s － c － π) ．
因保险人是风险厌恶者，且再保险的保费为 π = p( c) ·β，不满足( 5) 式．可知，保险人一定会进行再保

险来提升其自身的效用．因此，本文不再对此种情形进行讨论．
3． 2 进行再保险时的监管成本
众所周知，保险人进行再保险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再保险来提高自己的效用，用效用函数描述为

p( c) ·u( s － c － α) +［1 － p( c) ］·u( s － c) ＜ p( c) ·u( s － α － c － π + β) +［1 － p( c) ］·u( s － c － π) ．
当投保人不要求赔付时，保险人的财富水平为 s － π; 当投保人要求保险人理赔时，保险人的财富水平变

为 s － π － α + β．那么，保险人此种情况下的期望效用模型为
E［u( c) ］= p( c) ·u( s － α － c － π + β) +［1 － p( c) ］·u( s － c － π) ．

与 2． 2 节对比可知，保险人偿付水平充足时进行再保险的期望效用模型与其偿付水平不足时进行再保险的
期望效用模型是一样的．因此，本文不再对此种情形进行分析．

4 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知，当保险人偿付能力不足时，若进行再保险且再保险人对其监督水平越高，越

可以促进保险人的监管水平．这说明再保险人对保险人的行为有着约束作用．但是，保险人不进行再保险时，
这种约束就不起作用了．因此，也需要保监会和社会大众对其进行监督．
信息不对称是保险行业中出现欺诈的主要原因，而且保险人偿付能力不足是保险欺诈的主要形式之一，

就此我国需加强立法，要求保险人增加信息透明度，定期向社会公众发布自己的财政信息．同时，对于违反保
险法的公司，要加大处罚力度，对于表现好的保险公司可给予一些奖励，例如可以通过减少税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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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upervision Cost of the Insurers Based
on the Maximization of Utility Theory

L Hui-ru， WANG Yong-mao， GUAN Wei， WANG Hong
( College of Science，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4，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aximization of expected utility theory，some mathematical models were estab-
lished． The optimal supervision level of the insurers to the insurants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insurers chosed to buy reinsurance or not under the lack of solvency． Combining with the reality，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about strengthening moral level of the insurers．
Key words: maximization of utility; insurers; solvency; reinsurance; supervis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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